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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领域依法减轻行政处罚清单

序号 违法行为 管理依据 执法依据
减轻处罚的适用情形

（同时符合）

1

房地产经纪人员
以个人名义承接
房地产经纪业务
和收取费用

《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》第十四
条:

房地产经纪业务应当由房地产经
纪机构统一承接，服务报酬由房地产经
纪机构统一收取。分支机构应当以设立
该分支机构的房地产经纪机构名义承
揽业务。

房地产经纪人员不得以个人名义
承接房地产经纪业务和收取费用。

《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》第三十三
条第一项:

违反本办法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
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（房地
产）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，记入信用
档案；对房地产经纪人员处以 1 万元罚
款；对房地产经纪机构处以 1 万元以上
3 万元以下罚款：

（一）房地产经纪人员以个人名义
承接房地产经纪业务和收取费用的。

1.初次违法；
2.及时改正；
3.将以个人名义收取的费

用全部退赔受害人；
4.取得受害人谅解；
5.没有造成严重危害后果



2

2

房地产经纪机构
提供代办贷款、代
办房地产登记等
其他服务，未向委
托人说明服务内
容、收费标准等情
况，并未经委托人
同意

《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》第十七
条:

房地产经纪机构提供代办贷款、代
办房地产登记等其他服务的，应当向委
托人说明服务内容、收费标准等情况，
经委托人同意后，另行签订合同。

《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》第三十三
条第二项:

违反本办法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
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（房地
产）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，记入信用
档案；对房地产经纪人员处以 1 万元罚
款；对房地产经纪机构处以 1 万元以上
3 万元以下罚款：

（二）房地产经纪机构提供代办贷
款、代办房地产登记等其他服务，未向
委托人说明服务内容、收费标准等情
况，并未经委托人同意的。

1.初次违法；
2.及时改正；
3.将未经同意收取的费用

全部退赔受害人；
4.取得受害人谅解；
5.没有造成严重危害后果

3
收取的租金或者
押金不符合要求

《上海市住房租赁条例》第三十七
条第二款：

保障性租赁住房租金不得高于备
案的租赁价格，并应当按月或者按季度
收取；收取的押金不得超过一个月租
金。

《上海市住房租赁条例》第六十一
条第二款：

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
定，收取的租金或者押金不符合要求
的，由区房屋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，
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。

1.初次违法；
2.及时改正；
3.将不符合要求收取的租

金或押金全部退赔受害人；
4.取得受害人谅解；
5.没有造成严重危害后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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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
房地产经纪机构
擅自划转客户交
易结算资金

《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》第二十四
条：

房地产交易当事人约定由房地产
经纪机构代收代付交易资金的，应当通
过房地产经纪机构在银行开设的客户
交易结算资金专用存款账户划转交易
资金。

交易资金的划转应当经过房地产
交易资金支付方和房地产经纪机构的
签字和盖章。

《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》第三十六
条：

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四条，房地产经
纪机构擅自划转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的，
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（房地
产）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，取消网上
签约资格，处以 3 万元罚款。

1.初次违法；
2.及时改正；
3.赔偿受害人损失；
4.取得受害人谅解；
5.没有造成严重危害后果

5

物业服务企业将
一个物业管理区
域内的全部物业
管理一并委托给
他人

《物业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九条：
物业服务企业可以将物业管理区

域内的专项服务业务委托给专业性服
务企业，但不得将该区域内的全部物业
管理一并委托给他人。

《物业管理条例》第五十九条：
违反本条例的规定，物业服务企业

将一个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全部物业管
理一并委托给他人的，由县级以上地方
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
期改正，处委托合同价款30%以上50%
以下的罚款。委托所得收益，用于物业
管理区域内物业共用部位、共用设施设
备的维修、养护，剩余部分按照业主大
会的决定使用；给业主造成损失的，依
法承担赔偿责任。

1.初次违法；
2.及时改正；
3.委托所得收益未使用，

或者使用于物业管理区域内
物业共用部位、共用设施设备
的维修、养护；

4.赔偿给业主造成的损
失；

5.违法行为持续时间不超
过 6 个月；

6.没有造成严重危害后果


